
 

 1 

徽州祖先崇拜的常态化和渗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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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徽州祖先崇拜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汉族祖先崇拜的典型代表。徽州祖先崇拜深深地打上了农耕经

济的烙印，贯穿于徽州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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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降，徽州作为“程朱阙里”，极为尊崇朱子之学，冠婚丧祭以及日常生活皆依《朱子家礼》而行。其中最为突出的

就是繁复隆重的祖先祭祀。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民间信仰的角度揭示徽州基层社会祖先崇拜的常态化和渗透性。 

一、无处不在的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贯穿于徽州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祖先崇拜深深地打上了农耕经济的烙印，一年中的重要岁时节日都要

祀祖荐新，既表示子孙报本返始的孝心，又向祖先报告今年的生活和收获状况，祈求祖宗保佑风调雨顺、庇护子孙后代。同时，

事死如生，每年生忌及清明、中元、寒衣，以焚烧纸钱及包袱的形式，请祖先适时更换添加衣服被褥。徽州人一生中的重要关

节，如出生、成年、结婚、死亡，以至出行、经商、做官等都离不开祭祀祖先。 

（一）一岁始终的祖先崇拜 

徽州祠祭举族而动，异常隆重。以家庭或宗族为单位，极为重视远近祖先的墓祭。每年惯例有春祈秋报、岁时伏腊、元旦

新年等，最重要的是清明节。“宗各有祠祀其先祖，举宗按时而祭，疏者岁再举三举，数者岁四五六举，盖报祖功、洽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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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萃涣之义也焉。远近祖墓，春秋有祭，清明有祭，自唐宋以来，树者封者可无失其故物。近祖祭之于家庙或寝，凡岁时伏腊，

生忌荐新，每致其严敬焉。”[1] “祭礼俗守文公家礼，小异大同。祭先以春秋二仲，或亦有举于至日者，殊僭。祭墓于季春，

举增封也。”[2] 

《藏外道书》收录有明刻本《祈神奏格》《祀先祝文》，汇辑了徽州各类民间祭祀所用祭文。据考证，《祈神奏格》由明

代徽州人程敏政等编纂[3]。《祀先祝文》[4]收录有新正拜坟、朔望献祖先饭、四仲（月）祀祖先、清明扫墓、清明祀祖先、中元

祀祖先、做年祀祖先、高曾祖（妣）忌日祀祖先、考妣忌日祀先祖等祭文，祭祀祖先贯穿一岁始终。其中腊月念四接祖先、除

夕夜祀祖先、元旦拜祖先、新正送祖先等祭文，展示了徽州宗族迎接和恭送祖灵与子孙共度新年的整个过程。徽州宗族一般腊

月二十四要接祖先过年。除夕夜合家吃年夜饭前先祭拜祖先，请祖先享用降福。新年第一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祭祀祖先。元宵

节前后，正月十六日或十八日要恭送祖先。请送祖先，必有祭祀与祭文。这些祭文反映了春节前后，子孙后裔恭请祖灵降临享

受供奉，如在世时一样与家族后裔共度春节的文化传统。子孙后裔准备好香火酒菜，先躬请门丞土地神和值日功曹接引祖宗魂

魄降临，享受子孙后代的献祭，行三献礼。祭祀祖先是“孝敬”观念的延伸，回报祖宗的养育功德。与其他神灵相比，祖灵的

权能虽不够强大，覆盖的范围较小，却与一个家庭或宗族有着密切而直接的联系。通过献祭祖灵祈求祖宗保佑家庭和睦、身体

健康、子孙兴旺，读书可做官、经商可致富，光大门楣。 

在歙县，“岁时节俗，以正月悬祖容于庭，张灯设饮，至灯节后撤。„„三月清明上冢增封，悬楮钱于墓。七月十五日焚

冥衣祀先，并有延僧追荐其先者。„„十月复展墓，曰送寒衣。”[5]清嘉庆以前的绩溪，一年之始的农历元旦即要“中堂供祖像，

庭除设香案神礼祗，男妇肃衣冠庆贺，长幼以次及出谒宗亲”，“自元旦日至十八日，祖像前每夜焚香燃烛，谓之照容”，直

到十八日“年事告毕，撤祖像，人各就业”；清明则扫墓祭祀，“清明日户插柳条，粉米蒸饼饦祀祖，扫墓增封，悬楮钱于墓

门，谓之挂钱，间有用牲宰鼓吹者，子孙诣墓所，各给饼饦胙肉，谓之分例”；“立夏日切苋菜馅作饼，供麦暨佐以青梅朱樱，

祀祖荐新，谓之立夏见三新”；“中元日祀祖荐新稻，罗列时馐素食”[6]。祀祖荐新，既表报本返始的孝心，同时祈求祖先保佑

风调雨顺，降福于子孙后代，与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清代祁门，“凡新封之墓咸于社前标扫。（谚云新坟不

过社）三月清明插柳，簪嫩柳以辟邪，具牲牢酒粿以祭墓。（粿染五色，俗呼为清明粿）标楮于茔。（俗谓之挂帛）”“七月

中元节祀祖”，“十月下元节祭墓”，“十一月冬至贺长至，祀始祖”，“二十四日供祖像于堂”[7]，大同小异，只是将张挂祖

容像的日期提前至腊月二十四日。岁时节日祭祖，既打上农耕印记，亦展现出事死如生的特质，深受儒家重孝道的伦理影响。 

徽州各宗族都极其重视祭祀，将祠祭和墓祭的各项仪礼及具体事项，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有的甚至郑重其事地载于族谱

或家规中。明代祁门县六都善和里程氏宗族仁山门东房派，每年祭祀该派祖先窦山公程新春六次，分别为“正旦、生忌二辰、

清明、中元、冬至”[8]20。清代雍正年间编撰的《茗洲吴氏家典》规定休宁茗洲吴氏宗族，“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

必告，至正朔望，必参俗节，必荐时物，四时祭祀，其仪式并遵文公《家礼》。”[9]17 除了定例的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秋

季祭祢、四时祭各支曾高祖考、忌日祭、墓祭外，其它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阳之类的岁时节日也要祭祖，邀请祖灵如

在世时一样和子孙一起共度节日；平日里有重要事项必到祠堂告于祖宗，祈求祖灵的庇佑。在徽州人看来，子孙后代的血肉精

魂以至舒适的生活都来自于祖先的辛勤开创，自然应当有报本感恩之心。 

（二）贯穿一生的祖先崇拜 

徽州人从生至死都处于宗族之中，一生须臾离不开祖灵的关注。生活读书要仰赖宗族的支持，取仕经商需仰赖宗族的力量

和族人的互助，终其一生取得功名利禄是为了光大门楣，为宗族和祖宗增光。甚至有的连婚礼和丧礼都要依靠宗族和族人的资

助。 

按照父系血缘构建的徽州宗族，有的家族男丁在出生前就会在族谱上登记名字，寓意人丁繁衍。生子后务要报名房长，通

知户尊比对宗谱进行勘查。族谱上除名的都是大逆不道之人，“子孙有发达登仕者，须体祖宗培植之意，效力朝廷，为良臣，

为忠臣，身后配享先祖之祭。有以贪墨闻者，于谱上削除其名。”“子孙赌博无赖，及一应违于礼法之事，其家长训诲之；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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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悛，则痛笞之；又不悛，则陈于官而放绝之。仍告于祠堂，于祭祀除其胙，于宗谱削其名，能改者复之。”[9]19 为族谱所收

录，象征着祖灵对于子孙后代的接纳和降福，如被逐出族就会受到祖灵的惩罚。喜得贵子有赖于祖宗庇护，更要请祖宗降福于

子孙健康成长、传宗接代。幼子成人后每逢生日也要感念祖宗的功德和庇护。 

明代《祀先祝文》中就收录有“生子祀祖先”[4]845祭文。清代《茗洲吴氏家典》规定，仿《朱子家礼》，生子须占卜吉日，

准备清酒菜肴，焚香燃烛，由主人、主妇携子告于祖先神主前：“某之妇某氏，以某月某日诞生长子、孙名某，仰承余庆，衍

此后昆，谨用庙见。”[9]40 族人子孙亦是如此。父母过世后，每年孝子生日也要祭祀父母以感谢祖先的勤劳培育。 

古代汉族男子在15 岁到20 岁之间都可以举行冠礼；女子许嫁，就可以行笄礼，15 岁之后未嫁人亦可以行之。冠笄礼标志

着少年男女已长大成人，开始享有成人的权利，如参加祭祀、参军、结婚等等，同时也要履行应尽的义务。冠礼在宋代之前就

已经不传，但《朱子家礼》仍将其作为“礼之始”编为第二篇。而徽州的成年礼仪活动基本按照《家礼》展开。明代徽州行冠

礼需拜祖先，如祭文“冠礼拜祖先”[4]825-826 显示了于成年的重要时刻，祈求祖先庇佑子孙学业和能力的长进，以光大家声。清代

《茗洲吴氏家典》规定行冠礼前三天，主礼之人要设酒果，告于祠堂。“继高祖之宗者，告及高祖；继曾祖之宗者，告及曾祖；

继祖之宗者，告及祖；继祢之宗者，告祢。”主人应当洁净身体，开启放置神主的盒子，请祖灵降神，参神、辞神。跪读告文：

“维大清康熙几年岁次干支几月干支越干支朔几日干支，孝某某敢昭告于某亲某官某府君、某亲某封某氏：某之子（或某亲某

之子某），年渐长成，将以某月某日加冠于其首，谨以酒果，用伸虔告。谨告。”[9]65 待加冠完成后，“主人以冠者见于祠堂”，

举行告庙仪式。女子及笄完成也是一样告于祖先。嘉庆《黟县志》记载男冠女笄皆要告于庙[10]。凡人生重要环节，必须祭告祖

先，祈求庇护。 

结婚是个人的终身大事，在徽州也极为隆重其事。在古代中国，结婚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血脉传承、子孙繁衍，因此婚礼时

要向祖先祈求保佑“夫妇举案齐眉，儿孙升堂戏彩”，以传后世。《祀先祝文》收录有嫁女辞祖先、婚礼拜祖先等祭文，婚礼

后新婚夫妇还要拜祖坟，这一习俗传沿至今。 

清代《茗洲吴氏家典》规定，婚礼基本遵循《朱子家礼》的仪礼，按照纳采附问名、纳币附纳吉请期、亲迎的环节展开。

婿家主婚人发出纳采问名书函、女方主人收到书函、婿家主人收到回复等环节都要设酒果、焚香烛、陈书于香案，祭告于祠堂

祖先。纳币至少重复前述告祠堂仪式一个来回，如果请期另行再重复一个来回。迎娶当日婿家主人先告于祠堂婿才可出行，女

家主人也要告于祠堂后女儿才可辞别父母。婚礼第三天行庙见之礼，主人以新妇见于祠堂，第四天女婿前往女方家中庙见祖先。

每次告祖先的仪节和告文大体相同[9]81-102。 

传统婚礼如此烦琐，整个过程事无巨细都要向祖先禀明，祈求冥冥之中祖灵的关注与庇护。随着时代的演变，普通百姓人

家婚礼越来越简省，告祖先的仪式逐渐简化为一次。民国《黟县四志》记载：“婚礼三朝夫妇同至宗祠拜祖，即妇人庙见之礼，

俗有微异者，夫与妇偕耳。”[11]近现代以来，随着宗族和祠堂的衰落，此项习俗演变为女方迎娶当日上坟辞别祖先，婚礼之后

新婚夫妇上坟告于祖先。无论时代和社会如何演变，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精神信仰中，徽州人基于血缘的祖先崇拜和家庭伦理

根深蒂固。 

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祖先仍然关照着子孙。在下葬之前，主丧之人须“奉柩朝于祖”，与活人在世时出入辞别尊者的含

义一致。也可以魂帛代替棺材，“奉魂帛诣祠堂”。在下葬题主之后，新神主袝于亡者祖先神主享受后代供奉祭祀，即袝祭，

须于祠堂中设位具馔，先往祠楼将神主请出至祠堂就位，再将新主奉入祠堂，行三献礼后，还须将新主归于原处。直到大祥时，

将新主告迁于祠堂，也是一样在祠堂请出神主牌，将祧迁、改题之事告于祖先，将祖先神主改字，再将新主奉入祠堂，安放于

祠楼龛座。举行仪式将奉迁主埋于墓侧。一个月后举行“禫”祭，将新主请出祠楼置于灵座处神位，告知祖先丧期结束。此后

丧礼即告完成，可以除服饮酒食肉[9]142-163。徽州现在还遗存了不少祠堂，虽然神主牌早已不存，一些人家还将新棺材寄放在祠堂

中，有的葬礼亦在祠堂举行，棺材直接从祠堂抬往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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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茗洲吴氏家典》所述“出入必告”之祖先，对祖先的崇奉还遍布日常生活的各个具体环节。如明代祁门善和程氏实

行公匣制管理宗族公存财产文书账册，每年轮替是事关宗族命脉的头等大事，当然要告于祖宗。告文规定以酒肴献祭于窦山公，

请祖灵鉴别子孙的行为，如犯有懈怠、徇私等损害宗族利益的行为，个人、家业和后裔都会受到惩罚；反之兢兢业业、克尽职

守，就会受到祖灵的降福[8]15-16。可见，在宗族范围内祖灵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 

古代交通不便，举凡出行、抵达、客居等等，均有一定风险，亦需祭祖，祈求祖灵庇护人身安全。明代《祀先祝文》中收

录有“官署（客邸）祀家先”[4]828-829 祭文。其它如子孙后代当官、中举、入学也是承蒙祖宗的恩惠，须斋戒祭祖：“维年月日，

孝某某敢昭告于某亲某官某府君某亲某封某氏：‘某也奉承先训，叨以某年月日除授某官，世泽所遗，瞻思莫罄。谨以牲醴庶

馐，用伸虔告。尚饗。’中举则曰：‘叨中某年乡试第几名进士。’岁贡、食廪、入学，各如例书之。”[9]42 还有立嗣、追赠等

家族大事亦是如此。 

与前述每岁定例的重要祭祀不同，该部分着重的是临事而祀。前者祈求祖先降福于子孙，范围相对宽泛，侧重于祖灵对自

然环境的控制；而后者将祖灵看作鲜活的长辈，出入必告以示尊敬，是为了人生重要关节、突发事件祈求祖宗庇护。临事而祀

更加体现了“事死如生”的特点，其出发点无一例外的将子孙的美好生活看作祖宗功德，应当供奉祭品以报恩，祈求祖宗降福，

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深受儒家伦理孝道文化的浸淫，又融汇了佛道的因果报应思想。对个体家庭的保佑，没有多少个体权利的

空间，祖先庇护的目的主要指向的是宗族人口的繁衍兴旺，这与农耕社会以劳动力取胜和古代生存环境相对恶劣有着密切的关

系。 

一岁始终的祖先崇拜和贯穿一生的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将每一个徽州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

宗族笼罩在祖先的威严下。祖先崇拜成为徽州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二、徽州祖先崇拜的特点 

徽州祖先崇拜是汉族祖先崇拜的组成部分，具有汉族祖先崇拜的典型特点。中原士家大族迁入徽州以来，在征服山越土著

的过程中，实现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奠定了徽州社会的基础，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

徽州成为中国宗族社会的一个典型代表。根基于血缘关系的徽州祖先崇拜既与宗族制度相伴始终，又对宗族管理和控制发挥了

实际的作用。诞生和形成于徽州独特地理文化环境中的祖先崇拜深深地打上了农耕经济的烙印，每逢重要的岁时节气都要祈求

祖灵的庇护，贯穿于徽州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徽州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祖灵物化，把神主、祠堂、

祖墓、祖容、族谱等与祖先有关的一切事项都当作祖灵的化身来崇敬和祭祀，以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强化祖宗观念和宗族情感，

使得祖先崇拜世代相沿。 

概而言之，徽州祖先崇拜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徽州祖先崇拜根基于儒家文化传统。与少数民族的图腾崇拜有所区别，徽州祖先崇拜秉承儒家文化传统，与宗法、

宗族制度联系紧密。徽州祖先崇拜的内核是儒家的忠孝伦理观念，更具体为宋明理学的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学说。其外在表现

形式则主要遵从朱熹在《家礼》中对儒家仪节的规范，实行三献礼，祠堂墓所规制、祭品、祭文也一一遵循和照搬。 

（二） 徽州人的祖灵观念具有灵与人的复杂性。徽州人心目中的祖灵究竟是鬼，是神，还是人，不可作单一的理解。第一，

祖先逝世后化为灵魂而存在，寄寓于祖墓、神主、阴间，子孙祭祀时先请土地、山神等招引祖灵降临，祈求后土等神灵保护庇

佑祖灵。祖灵又不同于一般的孤魂野鬼和恶鬼，其长期享受信徒的供奉，而降福于族人后裔。第二，祖灵具有与其他神灵相似

的罚恶扬善的神格和权能，在子孙心目中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促使子孙采用谦卑的崇拜祭祀方式祈求祖灵的庇护。祖灵的权

能不如其他神灵强大，却和信徒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而更容易被讨好。其权能所起的作用仅限于族人后裔的福祉，如人丁兴

旺、家庭和睦、经商致富、读书做官，这些既仰仗于祖灵的庇护，也是祖灵所乐见的宗族荣耀。第三，徽州祖先崇拜如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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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般对待祖灵，具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特点。徽州人出入必告祖先，每逢人生的重要关头如出生、婚嫁、死亡等

等，均要祭祀告于祖先；每逢季节变换、夏热冬寒，定期祭祀嘘寒问暖、换衣添被，将祖灵当作在世的长辈一样尊敬和对待。

祭祖时敬献精致洁净的酒馔蔬果以供祖先享用，以焚烧纸钱的方式向祖灵献上金银财宝，逢年过节邀请祖先一同看戏娱乐，祖

灵的排列和秩序严格按照此岸的长幼尊卑、亲疏远近执行，可以说徽州祖先崇拜是在模仿现实世界的过程中酝酿形成的。 

（三）徽州祖先崇拜呈现出现实理性的特征。徽州祖先崇拜发端于儒家伦理，受到孝敬观念的驱动。饮水思源，今日族人

后裔的幸福生活源于祖宗先人的勤劳培育，自应当崇报祖灵，感恩其开创的业绩。但崇拜祖先的根本目的却是直接功利的，祈

求祖灵庇护族人后裔现世乃至世世代代的生存和发展，所有祭祀无一例外地祈求达成族人加官进禄、添产添丁的现实愿景。徽

州宗族祭祀的重要环节———散胙，以实物甚至是财货的形式实现了此岸与彼岸的沟通。对于族丁来说，颁胙既是荣誉和身份

的象征，同时具有现实功利的意义。巨家大族的重要祭祀，影响方圆百里的经济和生活，再加上迎神赛会、演戏游艺，除了庄

严肃穆的尊祖敬宗含义外，更多地成为民间世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娱神娱人的效果。 

（四） 徽州祖先崇拜体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儒家礼教深入徽州社会，虽有“徽州不尚佛老之教，僧人道士，惟用之以

事斋醮耳，无敬信崇奉之者”的说法。但徽州同样拥有道教名山齐云山，毗邻佛教圣山九华山，各种民间信仰极为盛行，民间

社会算命、风水、巫术泛滥。因此徽州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取向是遵循儒家思想的，佛教和道教文化并不是完全灭绝，而是未

能形成强势的风气。徽州的祖先崇拜体现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趋势。《茗洲吴氏家典》专作《不作佛事议》《不用纸钱议》反

对丧祭中的佛道习俗，却也反映了佛道等民俗在当时徽州民间的流行。徽州祖先崇拜根基于儒家文化传统，其思想内核和外在

形式主要是遵循儒家仪礼展开的，“浮屠间用之”，以鞭炮鼓乐烘托气氛，间或追求繁复奢华的祭品，杂以行傩演戏的热闹活

动，讲究占卜风水等等。 

综上所述，徽州祖先崇拜作为汉族祖先崇拜的典型之一，为我们理解汉地传统民间信仰打开了一个窗口。同时其形成于徽

州独特的地理文化单元之中，是徽州人精神和智慧的结晶，折射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徽州文化包容并兼及现实理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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